
近日，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农发集团）一行
人员专程来到长春市中级人民法
院，将写有“司法赋能产业焕新 精准
施策护航重整”“专业破局焕生机 精
准施策护新生”的两面锦旗交到长春
中院党组书记、院长任贵利和长春中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卢玉红手中。

这一刻，距离长春中院裁定批
准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吉农高新）重整计划
仅过去20天，这家曾陷入经营困境
的全省重点种业企业，已在法治护
航下重新焕发生机。

时针拨回到2025年 10月，作

为省内玉米、水稻种子研发销售的
骨干力量，吉农高新因历史包袱沉
重等综合因素，资产负债率一度飙
升至205.04%，企业命悬一线。若
其破产清算，数十年积累的核心种
质资源、生产经营资质与销售网络
将付诸东流，直接冲击区域粮食产
业链安全。危急关头，长春中院创
新探索“庭外重组+司法重整”衔接
机制，指导企业在庭外高效完成债
权核查、投资人招募等基础工作，仅
用36天便完成从受理重整到批准
重整计划的司法程序，跑出了挽救
困境企业的“吉林速度”。

这场司法救治的意义远超个案

本身。任贵利强调，吉农高新案的
成功审结，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的深度统一。在机制
层面，首创“庭外重组+司法重整”阶
梯式衔接的“吉林方案”，为完善中
国特色市场主体挽救制度提供了可
复制的样本；在产业层面，以司法力
量守住种业安全底线，让“农业芯
片”自主可控，有力维护了区域粮食
产业链稳定；在改革层面，推动国有
资本向关键战略领域集中，实现了
从“散而弱”到“聚而强”的布局优
化，是司法审判服务国资国企改革
的典范之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2025年 12月 13日傍晚，原告
孙某某在某公司安静的办公环境中
专注工作时，被告吴某某（同事）突
然敲击其工作区域的窗户，导致孙
某某受到惊吓，随后出现心悸、胸闷
等症状，被诊断为“心律失常-室性
期前收等”，住院治疗5天，产生医疗
费、误工费等损失。双方就赔偿事
宜协商未果，孙某某将吴某某诉至
公主岭市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各项
损失共计9454元。
吴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
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本案中：

主观过错：吴某某作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在傍晚安静的办公
环境下，应当预见突然敲击窗户可
能对专注工作的同事造成惊扰，却

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存在过失。
违法行为：其敲窗行为虽属无

恶意的玩笑或打招呼，但在特定环
境下超出了合理互动范围，客观上
对他人造成了惊扰。

损害结果：孙某某因惊吓出现
心律失常等症状并就医，产生了明
确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
敲窗行为与心律失常是否存在法律
因果关系？

法院结合全案事实综合判断：
从医学角度看，心律失常的诱

因包括外界刺激、情绪波动等，孙某
某有熬夜、加班习惯，身体处于易疲
劳状态，吴某某的敲窗行为属于突
发性外界刺激，是诱发其症状的客
观诱因之一。

从时间关联性看，孙某某在被敲
窗后立即出现不适并就医，符合“无前
者行为则无后者结果”的条件关系，因

此认定二者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责任如何划分？是否适用“过

错相抵”？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

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
或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
的责任。本案中：

吴某某的过失行为是损害发生
的次要诱因，应承担次要责任。

孙某某的心律失常主要系自身
体质及熬夜、加班等因素所致，属于
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

法院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
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关联性，酌定吴
某某对孙某某的合理损失（4454
元）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
445.4元；因吴某某无故意或重大过
失，且孙某某未构成伤残，精神损害
赔偿金不予支持。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法官，谢谢你，能拿到
这笔钱，这个年可算是有盼
头啦！”电话里老李的声音溢
满了幸福的气息。

事情起源于2025年，某
娱乐公司因经营不善拖欠职
工工资。7月，该公司与老李
等四位职工分别签订了解除
劳动合同协议，约定向四位
职工给付所欠工资和赔偿金
共计20余万元。因该公司
未如期履行协议，老李等四
人无奈将其诉至法院，后案
件进入执行程序。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法官赵玥受理案件后，第一
时间查询其名下财产，发现
其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法
官通过电话、短信、邮件等多
种方式试图与被执行公司获
得联系，但未能取得进展。

随后，法官带领执行干
警前往被执行公司办公地点
踏查现场，发现该公司早已
人去楼空，遂于其门口张贴
传票、执行裁定书等强制执
行文书，并留下联系方式，责
令其看到通知书后立刻联系
法院，但一直未有回应。

“这公司可真是坑坏我
们了，法官你可得帮帮我们，
这过年就靠着这点钱呢。”老
李言语间满是焦急，其他三
位工友也无助地看着法官。

“大家先别急，我们尝试

了所有手段，但始终无法联
系到被执行公司的任何人，
这个公司现已停止运营，名
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你
们都是公司的员工，回忆一
下有没有什么财产线索，比
如有没有谁欠公司的钱？”
法官细致叙述着办案的全
部细节。

经过法官的启发，老李
想起被执行人有一笔退货
款，可能还没有收回。法官
立即按照老李的回忆联系
上了退货方。案件迎来转
机，对方表示的确有 12 万
元货款近期准备退给被执
行人，并协助法院办理了扣
划手续。

临近春节，四位工人准
时收到了案款，电话那头连
声的感谢，在这个寒冬格外
滚烫。虽然没有全部足额回
款，但是这个春节能过得有
盼头了。下一步绿园法院将
启动“执转破”程序继续深挖
被执行人财产，还四位工友
一个公道。

这是涉欠薪案件执行的
一个缩影，也是司法为民最
真实的回响。护“薪”路上，
绿园法院将持续用足用好各
项执行措施，让更多劳动者
带着血汗钱踏实过年、开心
团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春节后开工的第二天，龙井市
人民法院执行局在一起复杂的民间
借贷纠纷案件执行过程中，采用“云
端+线下”同步进行的案款发放模
式，成功为6名申请执行人足不出户
就领取到了执行款项，以实际行动
践行了司法为民宗旨。

该案被执行人徐某因生意亏
损，未能按期履行对张女士等多位
债权人的还款义务。案件进入执行
程序后，法官查明，徐某名下主要可
供执行的财产仅为其工资收入，面
对被执行人财产有限、6名申请执行
人分别居住各地的复杂局面，如何
公平、高效地将执行款分配到位，成
为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难题。

为切实保障多名申请执行人的
合法权益，确保每一笔款项都分配
得公平、合理，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人
银行账户进行冻结扣划，依据各方
债权人的债权比例，逐一计算，最终
形成了经多方同意的财产分配方
案。执行法官考虑到部分申请执行
人远在南方，无法及时返回办理领
款手续，于是灵活运用智慧法院建
设成果，通过“云视庭”线上平台，以
视频连线的方式，逐一核对远在外
地的申请执行人身份信息、银行账
户等关键领款信息，确保了案款发
放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对于本地的
申请执行人，则按传统方式到法院
现场办理领款手续。通过线上线下

有机结合，实现了案款发放工作的
同步推进、无缝衔接。

经过执行法官的不懈努力，6名
申请执行人的案款发放工作全部完
成。无论申请执行人身处何地，皆未
因领款事宜奔波往返，在家中就顺利
收到了执行款项。事后，多位申请执
行人专门致电法院，对执行法官的高
效工作和便民举措表示了由衷感谢。

龙井市人民法院通过“让数据多
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务实举措，不
仅减轻了当事人诉累，同时提升了执
行工作质效，切实将胜诉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兑现为了“真金白银”，让人民
群众感受到了司法的温度与速度。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开学季到来之前，省公
安厅森林公安局蛟河森林公
安分局白石山森林派出所

“社区警护苗”工作队，聚焦
辖区困境儿童开展精准帮扶
走访，用实际行动践行公安
为民的忠诚使命，为孩子们
送上新学期的温暖与关怀。

为保障辖区困难儿童顺
利迎接新学期，工作队主动
对接白石山中心校，全面摸
排困难儿童家庭情况，精准
确定帮扶对象，并量身制定
关爱帮扶计划。民警们带着
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逐一
走进受助儿童家中，与孩子
及家人悉心交谈，详细了解
他们的生活状况、学习情况
与实际困难，耐心倾听孩子
们的心声。针对性格内向、
不善交流的孩子，民警用温
柔陪伴和真诚沟通打开他们

的心扉，鼓励孩子们树立信
心、勤奋学习，勇敢面对生活
中的困难。在民警的暖心关
怀下，孩子们渐渐放下拘谨，
慢慢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的
梦想与烦恼。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
辜负警察哥哥的爱和帮助！
将来我也要帮助别人！”一句
稚嫩却坚定的誓言，是孩子
对藏蓝守护最真挚的回应，
更是蛟河森林公安忠诚为民
的生动写照。

下一步，蛟河森林公安将
持续深化“社区警护苗”行动，
紧密联动学校与社区，全方位
关心关爱困境儿童，以实实在
在的帮扶举措，守护孩子们健
康快乐成长，以忠诚担当书写
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

江明翰 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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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联动破僵局
温情护薪暖民心

做实困难儿童帮扶
传递警营真情温暖

锦旗背后的“吉林方案”：让濒危种企重获新生

同事敲窗致心律失常，侵权责任如何定？

节后执行提质效 执行案款“云”到账
“没想到距离这么远，还这么快就收到了钱”


